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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且不擬作為在香港、美國或其他地區邀請或要約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或要約出售
或招攬任何要約購買證券。在並無登記或不獲豁免登記情況下，證券不得在美國提呈發售或出售。本公告及其所
載任何內容概不構成任何合約或承諾之基準。有關要約或邀請將僅可以招股章程形式作出，而有關招股章程可自
發行人取得，當中將載有發行人及管理層以及財務報表之詳細資料，且僅可在該等要約或邀請可能合法有效作出
之司法管轄區作出。

Kingsoft Corporation Limited
金 山 軟 件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持續經營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888）

轉讓分派美國存託股票及
寄發有關實物分派現金款項的支票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零二
零年三月二十日、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八日、二零二零年五
月四日、二零二零年五月五日及二零二零年五月八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
零年二月二十六日之通函，內容有關金山雲之分拆及獨立上市。

董事會欣然宣佈，誠如該公告所擬定，分派美國存託股票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
（紐約時間）轉讓予該等有權且已選擇收取該等股票的合資格股東。分派美國存託股票
的CUSIP號碼為「49639K 200」。

此外，有關實物分派現金款項的支票已於今天（香港時間）以平郵方式寄發予該等有權
或已選擇收取有關現金款項的股東。

本公司已就實物分派現金款項向股東支付合共124,593,125.00港元。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零二零
年三月二十日、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八日、二零二零年五月四
日、二零二零年五月五日及二零二零年五月八日之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
二月二十六日之通函，內容有關金山雲之分拆及獨立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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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分派美國存託股票及寄發有關實物分派現金款項的支票

董事會欣然宣佈，誠如該公告所擬定，分派美國存託股票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
（紐約時間）轉讓予該等有權且已選擇收取該等股票的合資格股東。分派美國存託股票
的CUSIP號碼為「49639K 200」。

此外，有關實物分派現金款項的支票已於今天（香港時間）以平郵方式寄發予該等有權
或已選擇收取有關現金款項的股東。

本公司已就實物分派現金款項向股東支付合共124,593,125.00港元。

分派美國存託股票在交付後40日的銷售限制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根據美國證券法的規定，收取分派美國存託股票的合資格股東將不
得於美國境內向或代表或以美國人士（定義見證券法項下之S規例）的利益在分派美國存
託股票最後轉讓予合資格股東之日期起計的40日期間內發售、出售、抵押或以其他方式
轉讓彼等之分派美國存託股票。

分派合規期間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紐約時間）開始並將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五
日（紐約時間）結束（包括首尾兩日）。於分派合規期間結束後，分派美國存託股票將由可
被根據金山雲發售發行的美國存託股票完全替代的美國存託股票取代。於分派合規期
間結束後，相關美國存託股票的CUSIP號碼將為「49639K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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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於本公告使用時具有以下涵義：

「美國存託股票」 指 根據金山雲與存管處所訂立存管協議發行的美國存託股票，
每股相當於15股於納斯達克上市的金山雲股份

「該公告」 指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五月八日有關（其中包括）分派之
公告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一家於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日在英屬
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後在英屬處女群
島終止經營並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於開曼群島繼續
經營，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控制權」 指 不論是否通過擁有附投票權之證券以合約亦或其他方式支
配相關人士的管理及政策的權力，「受控制」一詞應作相應
詮釋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分派」 指 本公司擬派特別股息，將透過向本公司合資格股東實物分
派美國存託股票之方式派付

「分派美國存託股票」 指 根據分派將向合資格股東分派之美國存託股票

「分派合規期間」 指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紐約時間）開始並將於二零二零
年七月二十五日（紐約時間）結束（包括首尾兩日）之40日期
間

「選擇表格」 指 須由合資格股東填寫之選擇表格，據此，各合資格股東可
選擇收取分派美國存託股票，或收取現金以代替彼等有權
收取之所有分派美國存託股票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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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雲」 指 Kingsoft Cloud Holdings Limited，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

「金山雲聯屬人士」 指 (i)直接或間接透過一家或多家中介公司，控制或受控於金
山雲或與金山雲共同受控的任何人士；或(ii)與金山雲擁有
控制關係的高級行政人員、董事或大股東

「金山雲發售」 指 向美國證交會註冊之於納斯達克發售金山雲股份（即美國存
託股票）

「金山雲股份」 指 金山雲發行之新股份，即金山雲發售項下之每股面值為
0.001美元之美國存託股票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納斯達克」 指 美國全國證券交易商協會自動報價系統

「不合資格股東」 指 (i)於記錄日期，居於或位處香港以外地方之股東，而董事
認為礙於有關地方法律之法律限制或當地監管機構或證券
交易所之規定，根據上市規則第13.36(2)條將彼等撇除根據
分派收取美國存託股票屬必需或合宜；(ii)在不局限於上述
各項之一般性原則下，位於美國或身為美國人士之股東；
(iii)無法根據選擇表格規定而證明本身有權收取分派美國存
託股票之股東；或(iv)金山雲聯屬人士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合資格股東」 指 合資格股東為於記錄日期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不
包括屬於不合資格股東或為不合資格股東或其利益行事之
股東

「記錄日期」 指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日，即釐定分派配額之參考日期

「美國證交會」 指 美利堅合眾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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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法」 指 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5美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美元」 指 美元，美國的法定貨幣

「美國人士」 指 定義見證券法項下第902條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主席
雷軍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鄒濤先生和吳育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雷軍先生、求伯君先生和劉熾平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王舜德先生、鄧元鋆先生和武文潔女士。


